
台神學校財團法人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學生操行成績實施辦法 

114年06月06日校務會議通過 
115年05月29日校務會會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評估基督教全（帶）職傳教師及助人者和音樂事奉者培育養成過程之

學生操行考核，期能樹立優良校風，培育敬虔、知識、宣教心志之事奉人員

並兼顧客觀、公正與公平原則，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學務處為本辦法相關事項之執行與諮詢單位，操行分數分別由學務處、教務

處、總務處共同評定。 

第三條、 學生操行成績評鑑由學務處、教務處及總務處於期中、期末共同評定。教務

處由所屬導師進行評估；學務處由學務長、生活主任；總務處由總務長、生

活主任、舍監老師評分，最後由學務處彙整各處評分結果，交與教務處登錄

該學期之操行成績。學生評鑑表如下表所示。 

第四條、 本校每學期評定學生操行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學期末由相關處室評定後，

併同獎懲功過分數加減計算，其所得分數為學生該學期或學年之操行成績。

學生操行成績九十分以上者為「優良」，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者為「良

好」，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為「尚可」。七十分為及格標準。學生操行

成績未達及格標準者，應由本校獎懲委員會依相關規定進行審議，並視其情

形予以輔導、觀察或其他適當處置。 

第五條、 本校學生操行成績趨低及日常學習表現欠佳，包括週間校園服務、週（間）

末教會（機構）實習、師生關係、宿舍生活、學生人際關係等狀況，經綜合

評估認定已不適合擔任全職傳道事奉者、助人者或音樂事工之全職事奉者，

得依情節接受校方以下之處置：警告、記小過、記大過、定期觀察、定期停

學。本校獎懲委員會應依學生操行成績、日常生活表現、實習與服務情形進

行審議，並得視實際情況予以輔導、觀察、懲處或其他適當措施；相關輔導、

改善及追蹤事項，得由學務處、導師、實習督導或相關單位依本辦法及相關

規定辦理。 

第六條、 學生如累計三學期操行成績未達及格標準，經長期輔導後仍未改善，且依相

關輔導、改善及追蹤措施綜合評估結果，認定已不符合本校培育全（帶）職

傳道、助人事工或音樂事工服事者之教育目標者，得經本校獎懲委員會審議

後，決議不予授予學位。 

第七條、 學生於學期內獎懲功過加減操行成績之分數如下： 

1. 記嘉獎一次加 1 分，記小功一次加 2.5 分，記大功一次加 7.5 分； 2. 記

警告一次減 1 分，記小過一次減 2.5 分，記大過一次減 7.5 分。 

第八條、 學生於學期內各項校內聚會與服務全勤者，其操行成績總分加 7 分；學生於

學期內有缺曠（未依規定請假者）記錄者，每堂缺曠記錄扣操行總成績 1 分。 

第九條、 畢業時學生操行總成績，為各學期操行成績分數平均後實得之分數。 

第十條、 本校為協助學生於學習、教會實習、群體生活及校園生活中獲得適當輔導與

改善機會，得建立操行成績預警與輔導機制。學生於學期中經導師、教務處、

學務處、總務處、實習督導或相關單位評估後，有操行成績未達及格標準之

虞、群體生活表現持續欠佳、重大缺曠、持續衝突事件或其他需加強輔導情

形者，得列為操行成績預警對象。 

第十一條、 學生列為操行成績預警對象後，學校得依實際情形採取下列輔導措施： 

一、導師晤談與關懷。 

二、學務處生活輔導。 



三、教會實習督導輔導。 

四、改善計畫或書面反思。 

五、必要時轉介輔導中心或相關單位協助。 

六、其他適當之輔導措施。 

七、相關單位應適時追蹤學生改善情形，並得視需要召開相關會議討論後續

輔導方向，本條各款係列舉學校得採取之輔導方式，學校得依個案情形擇一

或併行辦理，並非必須依序採行。 

第十二條、 學生對操行成績評量、輔導措施或相關審議結果如有異議，得依本校學生

申訴相關規定提出申訴。 

第十三條、 本辦法相關輔導、晤談及評量資料，應依個人資料保護相關規定妥善保存

與使用。若有操行成績申訴事件，得由申訴評議委員會調閱。 

第十四條、 本辦法屬於管理規章，經學務處審議並經校務會議通過議決後公告實施；

修改、廢止時亦同。



學  生  評  鑑  表 
 

一、 本院學生每學期須接受教務處、學務處及總務處三方之綜合評鑑。 

二、 若有特殊情況，請詳加說明，並可另附說明文件。 

三、 本評鑑表屬學生個資，由學務處彙整存檔，妥善保管，僅供導師會與期末師生評鑑會參考，請各
處室與教師遵守保密原則。 

四、 教務處由所屬導師進行評估；學務處由學務長、生活主任；總務處由總務長、生活主任、舍監
老師評分，最後由學務處彙整各處評分結果，交與教務處登錄該學期之操行成績。  

五、 操行成績依《學生操行成績實施辦法》第四條辦理，由學務處（40%）、教務處（40%）及總務處
（20%）於期末共同評定。  

 

學生姓名： 科系： 導師： (簽名)  

學務： (簽名) 

總務：  (簽名) 

  學期評鑑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分 數 10 8 6 4 2 內 容 說 明 

教
務
導
師 
40 

% 

（1）學習態度 
     是否主動積極學習、探索新知、願意修正錯誤 

（2）誠信表現 
     是否有抄襲、變造、或造假等不實行為、誠信操守、

遵守規範，對於學習作業誠實說明資料來源 

（3）課堂紀律 
     是否能妥善安排學習與生活時間、準時出席、不遲到

早退、用尊重語言與師生之間言談、溝通。 

（4）學術參與度 
     是否穩定出席課程、參與課堂討論、完成課堂要求 

 
學
務 
40 

% 

（1）教會實習與服事 
     是否完成實習基本要求、配合督導安排、參與服事 

（2）信仰成熟與社群 
     是否穩定參與團契、禮拜與群體活動、維持基本群體

參與、展現基督教信仰生活態度 

（3）人格與人際關係 
     是否能維持基本互動與溝通，無持續重大衝突事件。 

（4）社會關懷與責任感 
     是否參與福音、關懷或公共服務活動、展現參與的行

動、負責完成交付事項之責任 

總
務
20 
% 

（1）校園生活規範 
     是否遵守生活規範、宿舍與校園公共相關規則，維持

基本整潔與秩序 

（2）校園紀律 
     是否配合校園公共活動與共同生活安排，維持公共空

間基本秩序 

分數基準 10分：持續穩定表現優良，主動參與並具正向影響。 

8分：表現良好，能穩定完成基本要求。 

6分：表現普通，偶有需要提醒或協助。 

4分：多次未達基本要求，需持續輔導。 

2分：持續重大缺失，或已明顯影響群體生活、學習或實習。 

總 分  

 
評
語 

教務: 

學務: 

總務: 

 

 



 

附錄一 

台神學校財團法人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操行成績預警通知單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科系／年級：__________________ 

導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知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一、預警原因（可複選） 

□ 操行成績有未達及格標準之虞 

□ 學習態度與課堂參與欠佳 

□ 教會實習與服事情形欠佳 

□ 團契與群體參與不足 

□ 人際關係與溝通情形欠佳 

□ 缺曠紀錄過多 

□ 校園生活規範違反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具體情形說明 

 

 

三、建議改善事項 

 

 

四、後續輔導措施 

□ 導師晤談 

□ 學務處生活輔導 

□ 實習督導輔導 

□ 書面反思 

□ 改善計畫 

□ 輔導中心協助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追蹤日期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學生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導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學務處：____________________ 



附錄二 

台神學校財團法人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學生改善計畫表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科系／年級：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一、目前需要改善事項 

 

 

二、原因與目前狀況說明 

 

 

三、改善目標 

 

 

四、具體改善方式 

□ 穩定出席課程 

□ 改善缺曠情形 

□ 穩定參與團契與禮拜 

□ 完成實習要求 

□ 改善人際互動 

□ 配合導師或督導建議 

□ 調整生活與時間管理 

□ 尋求輔導中心協助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預計完成時間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六、學生自我承諾 

 

 

學生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導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學務處：____________________ 



附錄三 

台神學校財團法人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輔導晤談紀錄表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科系／年級：__________________ 

晤談日期：年______月______日 

晤談地點：______________ 

晤談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 

一、晤談原因 

 

 

 

二、學生陳述內容 

 

 

 

三、晤談與輔導內容 

 

 

 

四、後續建議事項 

 

 

 

五、是否需後續追蹤 

□ 是 

□ 否 

六、下次追蹤日期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學生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晤談人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附錄四 

台神學校財團法人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改善追蹤紀錄表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科系／年級：__________________ 

追蹤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一、原預警或改善事項 

 



 
 

二、目前改善情形 

□ 已明顯改善 

□ 部分改善 

□ 尚待持續改善 

□ 無明顯改善 

三、追蹤紀錄內容 

 

 

四、後續措施建議 

□ 持續觀察 

□ 導師追蹤 

□ 學務處輔導 

□ 實習督導追蹤 

□ 輔導中心協助 

□ 解除預警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備註 

 

 

 

承辦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學務處：____________________ 


